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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做！好不好？ 

吳組長建遠：好。 

王委員育敏：另外，含糖飲料的部分呢？ 

吳組長建遠：其實國際上對這個議題也是有訊息，含糖飲料對於小孩子或是成人其實都是不好的，

而且對於癌症，有些研究也是顯示不好的…… 

王委員育敏：對，但民間的調查已經告訴你，他們食用的比例非常高，其實到處都買得到，對於這

部分，你們應該訂出一個比較具體的健康指引原則，來告訴家長、也告訴老師，幫孩子做好健

康管理，好不好？ 

吳組長建遠：我們會再來研究，謝謝。 

主席：詢答先暫停，現在處理臨時提案。 

進行第 1 案。 

1、 

鑒於吸毒常引發嚴重治安問題，造成社會安全隱憂，且據統計，監所收容人已經有四成以上

的犯人是因毒品入獄，且再犯高達 85%，如果監所戒毒成效不彰，會演變成為監所不是戒毒，

反而變成毒品犯罪進修部，出獄後仍然繼續吸食毒品，對於社會安全是極大的威脅。 

目前衛福部跟法務部已經合作進行監所酒藥癮戒治計畫，成效雖尚可，然因治療時支援系統

不足，例如：藥癮治療常使用管制藥或針劑止痛藥，而在監所保管不易，因為要有專業人員專

用藥庫，導致現在只是精神科醫師進入監所看診而已，此一行政支援應該強化，才能夠讓監所

藥癮治療發揮和監所外一樣的治療效果。 

又毒品緩起訴者，法律狀態是「受命戒治」，政府應該要強制要求毒癮緩起訴患者緩起訴前

，應先去政府指定的合格藥癮戒治醫療院所進行戒治治療，而如果患者經濟不能負擔，應該修

正緩起訴金使用規範，由毒癮患者繳交的緩起訴金大水庫支應，才能提高毒癮患者接受治療的

成效。 

法務部與衛福部應打破本位主義，積極推動藥癮治療，爰要求法務部與衛福部於一個月內，

改善監所藥癮治療支援系統，並建立毒品患者緩起訴強制受命戒治機制，以提升藥癮治療成效

，保障社會安全。 

提案人：陳宜民   

連署人：王育敏  李彥秀  廖國棟  林麗蟬 

主席：提案委員要不要修正？因為現在法務部沒有人列席，法務部負責監所的管理，因此有關監所

藥癮治療支援系統，必須請法務部負責，而且也不是本委員會權責，是否請向司法及法制委員

會提案？今天衛福部也有派人列席司法及法制委員會，或者是由提案委員修正，改為衛福部主

責能做到的事情？否則有關監所的事情，我們無法處理。 

陳委員宜民：好，那修正為衛福部。 

主席：不是，要請衛福部做什麼？ 

陳委員宜民：修正為衛福部與法務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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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不是，你說改善監所藥癮治療支援系統，監所就不是衛福部主責。 

陳委員宜民：協助。 

主席：衛福部協助…… 

陳委員宜民：因為他們其實是有方案的。 

主席：你們是不是私底下討論一下文字怎麼寫，否則，今天我們無法…… 

陳委員宜民：之前衛福部，那時是衛生署，其實有協助監所進行戒治方案。 

主席：請衛福部心口司諶司長說明。 

諶司長立中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整個受命戒癮是法務部的權責，我們絕對可以協助或配合。在此建

議改為由本部研議協助做這件事情。 

陳委員宜民：好。 

主席：修改一下文字，我們繼續處理其他的臨時提案。 

進行第 2 案。 

2、 

本院李委員彥秀等 3 人，建請衛福部檢討「精神衛生法」落實之問題。然「精神衛生法」致

使未徹底落實執行，考量人權與醫療專業天平孰重孰輕，無從劃界且見仁見智。鑒於社會事件

層出不窮，顯見法規已不合時宜，「精神衛生法」應有再檢討之必要，討論出一套合於醫療專

業、人權，且切實執行之強制治療模式。 

說明： 

一、2007 年精神衛生法上路，過去只要精障者家屬提出需求，經兩名醫師同意，病患即有強

制治療必要，確實有達到社會安定與降低家屬壓力等目的。但人權意識凌駕醫師專業，為顯當

事人有表達是否願意住院的權利，時以違反個人自由意志為由，限制醫療專業人員判斷。然以

為精障者人權獲得伸張，但鑒於患者重返社區，家屬缺乏專業照護能力，引發社區畏懼，造成

社會問題。 

二、其次，目前精神衛生法雖有含納酒癮與毒癮者，但現實執行面相當艱困，因第一線醫護

人員在醫療專業與人權往往無法取得平衡下，以致強制將疑似患者就醫治療手段是不可行。於

此，勢必放寬酒癮、毒癮者等一併納入強制就醫治療之範圍。 

三、原每年近四、五千人強制治療，2014 遞減至僅剩七百多人。精神衛生法除強制治療，甚

有強制社區治療之措施，由醫療專業人員實際探訪並給予治療。但此措施目前僅存針對強制治

療患者出院後追蹤輔導之功能。 

四、台灣 7 年時間內已發生 6 起隨機殺人事件，其中幾起之加害者疑似有精障問題，於 105

年 3 月 28 日台北市內湖發生 4 歲女童遭斬首憾事，這已是台北市一年內第二起隨機殺人之案。

鑒於因加害者曾在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就診，雖未領有精神障礙手冊，但後續有失定期追蹤

與強制醫療就診之責。 

提案人：李彥秀  陳宜民 

連署人：王育敏 


